
民事诉状

原告：姓名： 周力 性别： 男 年龄： ３５ 民族： 汉

住址：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清扬路金匮苑６７－６０１

邮政编码：２１４０２３

联系电话：１３０１３６３６６８６

被告：通用电气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徐莉莉 工会主席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长江路 19号

邮政编码：２１４０２８

联系电话：０５１０－８５２２５８８８

诉讼请求：

１. 判定被告作出的“关于同意通用电气医疗系统（中国）有限

公司实施不定时工作制的工会意见”无效。

２.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数额相当于原告缴纳的工会

费。



事实与理由：

原告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５日至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０日期间为

通用电气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公司）职工。

职位为软件工程师。原告入职之时加入被告工会，成为被告工会的

会员。 ２００８年六月三十日，被告出具了一份“关于通用电气医

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实施不定时工作制的工会意见”。意见内称”

同意该方案的施行。“。

《工会法》第十六条规定”基层工会委员会定期召开会员大会或

者会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工会工作的重大问题。“。 《企业工会

工作条例（试行）》第八条规定“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是企业工

会的权力机关，每年召开一至两次会议。” 被告工会从未依法召开

过会员大会和会员代表大会。

《工会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各级工会委员会由会员大会或者

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不得作为本

企业基层工会委员会成员的人选。”。《企业工会工作条例（试行）》

第二十三条规定“职工二百人以上的企业工会依法配备专职工会主

席。由同级党组织负责人担任工会主席的，应配备专职工会副主

席。”。《企业工会工作条例（试行）》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企业行

政负责人、合伙人及其近亲属不得作为本企业工会委员会成员的人



选。” 被告工会没有依法配备专职的工会主席。被告公司的兼职工

会主席同时先后在通用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和人力资源部任职，依

法不具备工会委员会候选资格，不能担任工会主席职务。

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第六十七条规定：“经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不受劳

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日延长工作时间标准和月延长工作时间标准

的限制，但用人单位应采用弹性工作时间等适当的工作和休息方

式，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江苏省

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加

点，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劳动者加班加点的工资：（一）工作日延

长劳动时间的，按照不低于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支付加点工

资；（二）在休息日劳动又不能在六个月之内安排同等时间补休的，

按照不低于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二百支付加班工资；（三）在法定休假

日劳动的，按照不低于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三百支付加班工资。”。

《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 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

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不执行本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江苏省

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对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

定时工作制管理的通知》(苏劳社劳薪 [２００６]１６号)第五条和

第六条分别明确规定了不定时工作制的适用范围和企业申请实行不

定时工作制必须具备的条件。 软件工程师职位不 在该审批办法规

定的不定时工作制适用范围内。 通用公司一直违反《江苏省工资



支付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建立劳动考勤制度，不具备申

请实行不定时工 作制的条件。 无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现更名

为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作出”关

于同意通用电气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部分岗位实行不定时工

作制的批复”。批复中准许通用电气医 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对

于高级管理人员，办公室人员，研发人员岗位实行不定时工时制。

实施期限为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６ 月３０日。通用公

司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侵犯了原告的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和劳动

保护权。

综上所述，被告工会存在严重违反《工会法》和《企业工会工作

条例（试行）》的违法行为，无法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

被告对于通用公司申请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予以同意的行为属于被告

与通用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权益的行为，造成了原告的损失。

虽然原告已就不定时工作制事宜以通用公司为被告提起了劳动

争议仲裁和民事诉讼，以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被告提起了

要求确认行政许可过错的行政诉讼，但是尚未追究被告工会的民事责

任。原告现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起诉至人民法

院要求判定被告作出的“关于同意通用电气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

司实施不定时工作制的工会意见”无效。并同时依据《工会法》第五

十五条的规定，判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的法人地位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

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工会组织的有关案件时，应当认定依照

工会法建立的工会组织的社团法人资格。具有法人资格的工会组织

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建立工会的企业、事业单

位、机关与所建工会以及工会投资兴办的企业，根据法律和司法解

释的规定，应当分别承担各自的民事责任。” 无锡市新区总工会向

原告确认被告工会取得了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其社会团体法人证书

编码为Ｊ０００３１。但是无锡是新区总工会拒绝出具相关书证。

故原告无法向法院提证明其法人地位，请人民法院据实予以认定。

被告民事行为的时间是２００８年六月三十日，但是被告的行为

是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原告知道被告行为的时间是在无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２００９年十月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

向原告公开２００８年度通用公司的不定时工作制的审批之时。故本

案未超过两年的民事诉讼时效。

此致

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周力

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０日

附：本状副本_１_份


